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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人民权益的客观需要

要了解这份草案，需要先弄清民法、民法总则、民法
典三者的关系。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
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规范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民法总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
则，是民法典的总纲。纲举目张，民法典各分编在总则基
础上对各项民事制度作具体规定。

谈及中国为什么需要制定民法典，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社科院法学所孙宪忠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十分
感慨：“纵观世界近现代史，一部好的民法典往往会在规范
市场行为、激发社会创造力方面提供强大动力。我国正处
在社会转型关键期，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交
往规则发生深刻变化，利益格局出现重大调整，改革成果
需要民法典来确认、保护。这不仅对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
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维护人民权益的客观需要。”

2013年当选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后，孙宪忠提了
近 20 个议案建议，不仅包括民法典、民法总则等宏观
方案设计，还对民法总则里民事权利等具体条款提出建
议。“我衷心希望草案能顺利通过，迈好编纂民法典的

‘第一步’。”他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席、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表示，草案被提交全国人大审
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去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牵头、5家参与起草单位分别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
见。从专业角度看，如此广泛征求意见，本身就证明了
中国的制度优势。

体现时代性和前瞻性

“草案规定了对个人信息、数据和虚拟财产提供民法
上的保护等，体现了时代特征。另外，对一些难以界定权
利属性或范围的新形态，草案为将来权利确立留下了空
间，体现了前瞻性。”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
所管理合伙人段祺华认为，草案对物权法、民法通则等进
行了科学整理，实现了法律界一直以来的愿望。

吸收群众智慧是草案的又一重要特点。全国人大代
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委会党总支书记朱国
萍所在的虹桥街道，是全国 4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
全国人大法工委多次前来调研，收集群众关于民法总则
的意见。她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社区居民意见提了几条
建议，大部分被采纳了。

她给本报记者举了个例子。社区里有一个跟着父亲
生活的孩子，一次，这名父亲犯事被行政拘留7天。这
家人的亲戚朋友都不愿照顾孩子。她只得在这7天里全
程陪护孩子，吃住都在居委会。她说，“当我看到草案
二次审议稿中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由
居委会直接担任监护人，我当时就提出来，居委会实在
有心无力。”翻开草案，她惊喜地发现，这种情况已被
修改为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我本来以为，立法离基层百姓很遥远，但这次参

与民法总则草案制定，让我感受到了法律也很接地气、
有温度。”朱国萍说。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此次公布的草案分为11章，共210条。虽然条数不
多，但是字字千金。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委员、陕西省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巩富文重点关注了草案中保护民事权利、扩
大民事主体的内容。比如，草案对民事权利种类、取
得、行使予以专章规定，强调财产权平等保护、民事权
利不得滥用；增加个人信息受保护，对胎儿合法权利进
行保护的规定；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年龄
标准下调；首次确立了符合条件的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
体地位，特别是规定了像农村集体组织经济等一些具有
中国特色的民事主体等，都让他印象深刻。

“这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要
求、科学完善的民事基本法，将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巩富文说。

“草案积极回应了社会关切。”全国政协委员、新疆
诚和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潘晓燕向本报记者表示，草
案亮点之一是非常关注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包括未成
年人、老年人、胎儿。草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理
念，强调公平、公正的原则，这一点让人欣喜。”

她特别注意到保护老年人权益的内容。民法总则对
监护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扩大了监护范围，尤其是注
意到对失能老人的保护问题。“以前的民法通则主要关
注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碍人群，欠缺对老年人的关注。草
案把失智、失能老年人纳入被监护人范围之内，是很大

的进步。”潘晓燕说。

让民法典经得起历史检验

今年，孙宪忠提交了关于修改物权法的两个议案。
他表示，“中国社会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类型的物权案
件，因此借民法典编纂之机修订物权法是妥当的。”对
于未来民法典的编纂工作，他希望尊重市场经济、保护
民事主体基本权利、更加强调法律的体系性和科学性等
思想导向，能继续得到延续。

在这些天的审议、讨论中，代表委员也对草案细
节、未来执行落实等提出了意见或建议。例如，有代表
认为，保护胎儿合法权利中的“胎儿”究竟应该从孕育
时算起还是从发育 3 个月后算起，草案未做明确界定。
有委员建议，草案如果被表决通过后，将出现民法总则
和民法通则并行的情况，应该抓紧出台法条对照表，阐
明民法通则中哪些法条适用等。

3月11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召开
全体会议，会议研究了代表委员们提出的意见或建议，
形成了审议结果报告和草案修改稿。下一步，草案将再
次被提交各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在十二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草案制定、修改以及未来
民法典各分编编撰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取得共
识。“但是总体上说，往前走是大方向和目标。在使整个
民事法律体系、民事规范体系更加科学这一点上，大家
的意见是一致的。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编纂出一部符
合国情、高质量的、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民法典。”
张荣顺说。

今 年 的 政 府
工作报告，以 1/3
左右篇幅论述了
积极有效财政政
策 、 降 税 减 费 、
降 低 综 合 成 本
等，强调要下好

“三去一降一补”
这盘棋。我的看
法是，中国需要
一 场 有 温 度 的 、
能感知的财税改
革，让市场主体
有切身感受。财

税改革不能“雨过地皮湿”，不能光说降
税、减税。在实体经济方面，民间和官方
存在着观点差距，我希望可以从自己的专
业角度弥合这种差距。

首先看“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
国家还有很多刚性支出，如教育、医疗、
养老、卫生、脱贫攻坚等，都需要钱。因
此不能说税越低越好。但税依然有可以改
进的空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

“简化增值税税率，由四档税率简并至三
档”。大家知道，目前增值税的税率是
17%、13%、11%和 6%，无论下一步这 4 个
档位如何简并，受益的基本都是制造业。
因此，这是一个明显的政策信号，就是给
实体经济“放水养鱼”，降低实体企业税
负、振兴实体企业经济。

其次看“费”。去年，各级政府减少
“费”的征收是 2000 亿元，成果来之不易。
这些涉及绿化、水利、环保等的收费项目
的设立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加在一起，有
时企业就难以承受。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
提到，针对不同的项目，中央要采取停
征、取消、调整等手段，地方政府部门也
要通力协作。对于企业而言，制造业的毛
利率是10%左右。往往这个“费”就变成了
盈亏临界点，本来是盈利的，交点费就变
成亏损了，这一点对中小微企业就更加明
显了。所以，减“费”等于是政府的一场

“自我革命”。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国家发改委和财

政部等部门正准备在全国两会后推出关于
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方案。这就不仅关涉
税费，还关系到各要素成本的降低，包括
制度性交易、电力、土地、用能、用工、
物流、财务等方面的成本。这里面有很多
硬骨头，有的牵涉到“红顶中介”，有的源
头又是政府部门的收费基金，因此，也可
以看出中央对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可以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一
份有温度、有质感的工作报告。中国目
前仍处在爬坡过坎、结构优化、扶贫攻
坚的阶段，各界还是要团结一心，撸起
袖子加油干。

（作者张连起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与
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

（本报记者 申孟哲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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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好编纂民迈好编纂民法典的第一步法典的第一步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任江华 潘旭涛 申孟哲 刘少华

这些天，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正在审议、讨论民法总则草

案 （以下简称草案）。在集中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并进行修改后，

草案将在3月15日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上进行表决。

制定民法总则的意义何在？草案有何亮点？中国人为何需要一部

民法典？代表委员们进行了热烈讨论。

上图：3月1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
处工作人员在认真工作。

右图：3月13日，工作人员在介绍归档的纸质建
议档案。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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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与会代表听取关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草案）》的说明。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